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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208              证券简称：东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3-061 

债券代码：113064              债券简称：东材转债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减持主体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7月 14日，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东材科技”）的股份总数为 917,714,695 股；董事长唐安斌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5,811,88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7230%；副董事长熊海涛女士持有公司股

份 18,455,804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2.0111%；董事曹学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992,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2171%；董事熊玲瑶女士持有公司股份

27,724,808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3.0211%；总经理李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66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809%；副总经理罗春明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1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318%；副总经理李文权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138,8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241%；董事会秘书陈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206,6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1315%；副总经理敬国仁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680,0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741%；副总经理周友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842,5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0918%。（以下统称“减持主体”） 

 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因个人资金需求，上述减持主体计划自本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

易日后的 6 个月内（窗口期不得减持股份），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上述减持主体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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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80,400 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9266%。 

上述减持主体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数量均不会超过其各自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25%。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减持计划的实施期间，公司若发生派发红利、送

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股份变动事项，拟减持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鉴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东材转债”正处于转股期，公司股本

随时都在变化，公司股本总额 917,714,695 股为本公告披露前一交易日（2023 年

7 月 14 日）公司总股本。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唐安斌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5,811,880 1.7230% 
大宗交易取得：3,662,4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2,149,480 股 

熊海涛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8,455,804 2.0111% 
IPO 前取得：3,258,532 股 

其他方式取得：15,197,272 股 

曹学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992,000 0.2171% 
大宗交易取得：3,00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989,000 股 

熊玲瑶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7,724,808 3.0211% 
IPO 前取得：10,459,680 股 

其他方式取得：17,265,128 股 

李刚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660,000 0.1809% 其他方式取得：1,660,000 股 

罗春明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10,000 0.1318% 其他方式取得：1,210,000 股 

李文权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138,800 0.1241% 其他方式取得：1,138,800 股 

陈杰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1,206,600 0.1315% 其他方式取得：1,206,600 股 

敬国仁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680,000 0.0741% 其他方式取得：680,000 股 

周友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842,500 0.0918% 其他方式取得：842,500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

一

组 

熊海涛 18,455,804 2.0111% 实际控制人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182,387,480 19.8741% 
熊海涛女士为高金技术产

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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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人 

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26,811,091 2.9215% 
熊海涛女士是高金富恒集

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合计 227,654,375 24.8067% —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 

名称 

计划减持 

数量（股） 

计划减

持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 

减持期间 

减持合理价

格区间 

拟减持股份 

来源 

拟减持 

原因 

唐安斌 
不超过：

3,952,900 股 

不超过：

0.4307%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3,952,9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3,952,9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权益分派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熊海涛 
不超过：

4,613,900 股 

不超过：

0.5028%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613,9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4,613,9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权益分派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曹学 
不超过：

498,000 股 

不超过：

0.054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98,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498,0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大宗交易取得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熊玲瑶 
不超过：

6,931,200 股 

不超过：

0.7553%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6,931,2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6,931,2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IPO 前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李刚 
不超过：

415,000 股 

不超过：

0.0452%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415,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415,0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罗春明 
不超过：

302,500 股 

不超过：

0.033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302,5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302,5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李文权 
不超过：

284,700 股 

不超过：

0.0310%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84,7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284,7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陈杰 
不超过：

301,600 股 

不超过：

0.0329%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301,6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301,6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敬国仁 不超过： 不超过：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2023/8/9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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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0 股 0.0185% 过：170,0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170,000 股 

～

2024/2/8 

需求 

周友 
不超过：

210,600 股 

不超过：

0.0229% 

竞价交易减持，不超

过：210,600 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

过：210,600 股 

2023/8/9

～

2024/2/8 

按市场价格 股权激励取得 
个人资金

需求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

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1、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董事长唐安斌先生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时作出如下承诺： 

自东材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人

持有的东材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东材科技回购其本人持有

的东材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

所持有东材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本人所持

有的东材科技的股份；自东材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其本人将所

持东材科技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

所得收益归东材科技所有；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

牌交易出售东材科技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东材科技股票总数比例不得超过 50%。 

2、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副董事长熊海涛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

市时作出如下承诺： 

自东材科技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人本次发行前持有的东材科技股份，也不由东材科技回购其本人持有的东材科技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5 
 

3、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A 股）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上市公告书》，公司董事熊玲瑶女士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

作出如下承诺： 

自东材科技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人持

有的东材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东材科技回其本人持有的东

材科技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其所持

有东材科技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在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本人所持有的

东材科技的股份；自东材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其本人将所持东

材科技的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

收益归东材科技所有；在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出售东材科技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东材科技股票总数的比例不得超过 50%。 

4、公司副董事长熊海涛女士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出具了《减持承诺函》，具

体承诺内容如下：  

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止，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存

在通过任何方式减持东材科技股票的情形，亦不存在已公告或未公告减持东材科

技股票计划的情形。  

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至东材科技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完成后 6 个月内，本

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通过任何方式减持所持有的东材科技股票，亦不筹划、制

定或公告关于东材科技股票的减持计划。 

5、上述减持主体于 2022 年 11 月 14 日出具了《关于认购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承诺函》，承诺如下：“本人及配偶、父母、子女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可

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关于证券交易的规定，如认购，在本次可转换公司债

券认购后六个月内，不减持东材科技的股票或已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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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上述减持主体将根据个人资金需求、市场环境变化、公司股价变动、监管部

门政策变化等具体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减持股份计划，故实际减持数量、减

持时间、减持价格均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符合《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的相关规定。在上述减

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督促减持主体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

相关要求，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四川东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7 日 


